
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区政府规范性

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（草案说明）

根据《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和《安阳市法治政府建设

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安法政办〔2024〕8号）的要求，我区于 1月 17 日起开展了行政规范

性文件清理工作。

清理范围为：2024 年 3 月 31 日前全区现行有效的 66 个行政规范性

文件；

清理原则为：谁制定、谁清理，谁(起草)实施、谁清理；

消理重点为五类行政规范性文件：

1.不符合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深化改革和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、不

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、不利手优化营商环境、违法设定证明事项的；

的;

2.实行地方保护、市场分割、指定交易等各类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

竞争政策

3.气法街、法規、规章或者相关政策规定不一致的：

4.适用期已过、调整对象已不存在、工作任务已完成及已祓新规定

酒盖或者替代的；

5.清理工作中发现存在其他问题，应当一并处理的。

区直有关单位对本单位起草或者实施的以区政府或政府办名义印

发的行政范性文件进行梳理，提出继续有效或度止的清理建议。区司法



局对各单位清理果进行初审后，再次征求有关单位意见，形成本次清理

结果草案：继续施行 49 个，废止 17 个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

